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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領航計畫

中華⺠國106年5⽉18⽇勞動發就字第10605101941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國107年4⽉12⽇勞動發就字第10705032831號令修正發布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政院核定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案（以下簡稱本⽅案），特
訂定本計畫。

⼆、本計畫⽤詞，定義如下：

（⼀）青年：中華⺠國設有⼾籍之⾼中職應屆畢業⽣，依本⽅案規定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後，經審查通
過，由教育部提供推薦名單交由本部辦理就業媒合作業者。

（⼆）雇主：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事業單位或團體，並提供符合本⽅案所定之優質職缺者。

（三）優質職缺：各⽬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案所定優質職缺條件、產業類別及盤點規準等協⼒開發，
由雇主提供職缺，並經各該機關審核後推薦本部者。

（四）⼯作崗位訓練：雇主依優質職缺所需知識或技能，安排職場導師即時提供青年所需之職務訓練。

（五）職場導師：青年直屬主管、具有各⽬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專業證照或相關⼯作經驗三年以上之
雇主所屬員⼯，並指導青年進⾏⼯作崗位訓練者。

三、本計畫主辦機關為本部勞動⼒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其任務如下：

（⼀）本計畫之擬訂、規劃、修正及解釋。

（⼆）本計畫整體執⾏之管控、評核及成效檢討。

（三）本計畫資訊系統之規劃、建置及維運。

（四）穩定就業津貼之轉撥。

四、本計畫執⾏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分署所屬就業中⼼與臺北市政府及⾼雄市政
府所屬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以下簡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其任務如下：

（⼀）本計畫之宣導、執⾏、審查、管控、查核及申訴處理。

（⼆）穩定就業津貼與訓練指導費申請之受理及核發。

（三）本計畫資訊系統之資料登錄。

（四）雇主資格、薪資福利、訓練計畫內容及考核機制完整性之確認。

（五）本計畫專案就業媒合活動、單⼀或聯合徵才活動、專⼈就業媒合服務之辦理，及媒合後就業情形
之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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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職前訓練之辦理。

五、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於每年八⽉三⼗⼀⽇前，依教育部當年度提供之青年推薦名單，辦理優質職缺
就業媒合。

未能依前項規定媒合就業者，不得參與本計畫。

本部應將前項⼈員名單彙送教育部，由教育部提供相關資訊或協助。

分署應為青年辦理⾄少六⼩時之職前訓練，其內容包括勞⼯法令、職業安全衛⽣、⼯作態度等課程及⼯
作風格測評。

六、青年經依前點規定媒合就業，並依法參加就業保險者，得於連續受僱於同⼀雇主滿三⼗⽇之⽇起九
⼗⽇內，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穩定就業津貼。

前項受僱期間之認定，⾃青年到職投保就業保險⽣效之⽇起算。

青年已領取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或津貼者，不得重複領取穩定就業津貼。

七、依前點規定申請穩定就業津貼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作所在地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

（⼀）申請書（附表⼀）。

（⼆）⾝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同意代為查詢勞⼯保險資料委託書。

（四）其他本部規定之文件。

前項所定文件不全者，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八、符合前⼆點規定者，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按季核發穩定就業津貼，並由本部勞動⼒發展署撥款⾄本
⽅案協辦⾦融機構所開設之青年儲蓄帳⼾。

前項津貼，按青年實際受僱期間，以每⽉新臺幣五千元計算。每⽉以三⼗⽇計算；未滿三⼗⽇者，依其
實際受僱⽇數占每⽉三⼗⽇之比率計算。

前⼆項津貼發給期間，最⻑以三⼗六個⽉為限。

九、青年於參加本計畫期間，應於到職投保就業保險⽇及離職退保⽇起⼗五⽇內，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

青年於參加本計畫期間，因故離職且有意願轉職者，應於離職退保⽇起⼗五⽇內，親⾃或以書⾯通知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就業媒合服務。

依前項規定辦理轉職者，⾃其第⼀次依本計畫媒合就業，並依法參加就業保險之⽇起算，每年以⼀次為
限。但有就業保險法所定非⾃願離職等不可歸責於青年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依第⼆項規定辦理轉職者，仍得依第六點規定申請穩定就業津貼。但合併領取期間，最⻑以三⼗六個⽉
為限。

未依第⼆項規定通知，或經依第⼆項規定媒合，⾃最近⼀次離職⽇起⼆個⽉內未能再就業者，視同退出
本計畫。

本部應將前項⼈員名單彙送教育部，由教育部提供相關資訊或協助。

⼗、青年經依第五點規定媒合就業後，雇主應依職缺所需知識或技能規劃訓練課程，安排職場導師提供
青年⼯作崗位訓練。每⼀職場導師，以指導⼀名青年為原則，最多以⼆名為限。

雇主辦理前項訓練前，應檢附下列文件，報請主要訓練所在地之分署核定：

（⼀）⼯作崗位訓練計畫申請表（附表⼆）。

（⼆）職場導師資格證明文件。



（三）最近⼀期之勞⼯保險費繳款單及明細表影本。但雇主依勞⼯保險條例規定，為非強制參加勞⼯保
險且未成立投保單位者，免附。

前項所定文件不全者，經分署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項所定申請案件，分署得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審查⼩組進⾏書⾯審查，必要時並得要求雇主派員到場
說明及實地訪查，雇主不得拒絕。

前項審查結果為修正後通過者，雇主應於分署通知期限內完成修正；屆期未修正者，不予核定。

⼗⼀、雇主應⾃青年到職投保就業保險⽇與離職退保⽇起⼗五⽇內，於本計畫資訊系統登錄青年錄訓、
結訓、離訓及退訓等資料。

前點訓練計畫經核定後，雇主有變更訓練地點、職場導師名單或訓練時程之必要者，應於辦理訓練三個
⼯作⽇前，⾄本計畫資訊系統填報及列印，並報經分署核定後，始得變更；有變更訓練計畫其他事項之
必要者，應於辦理訓練⼗四⽇前，函報分署核定後，始得變更。但因不可抗⼒事由，致須臨時變更訓練
計畫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報請分署核定變更訓練計畫者，應依前點第⼆項第⼀款申請表載明事項⼀併檢附青年同意書

⼗⼆、第⼗點訓練計畫經核定後，雇主應依核定計畫內容辦理，並要求職場導師辦理下列事項：

（⼀）按⽉評量⼯作崗位訓練雙週誌。

（⼆）於青年結訓⽇起三⼗⽇內，⾄本計畫資訊系統填寫學習成效。

職場導師及青年參加本署或分署辦理與本⽅案有關之講習或活動，雇主應給予公假。

⼗三、雇主於青年媒合就業前⼀個⽉內所僱⽤本國籍勞⼯勞⼯保險加保⼈數達⼆百⼈以上者，經檢附內
部訓練資料表（附表三）報請分署核定後，得運⽤內部訓練機制提供青年所需職務訓練，不適⽤前三點
規定。

⼗四、青年及雇主代表應配合參加本署或分署辦理與本⽅案有關之講習或活動，青年並於結訓後配合成
果發表及就業追蹤等事項。

⼗五、雇主屬⺠營事業單位者，於辦理⼯作崗位訓練期間，得向分署申請訓練指導費。但依第⼗三點規
定規劃訓練者，不適⽤之。

前項訓練指導費，按參加訓練青年⼈數及青年參加就業保險期間計算，每⼈每⽉發給新臺幣五千元。每
⽉以三⼗⽇計算；未滿三⼗⽇者，依青年參加就業保險⽇數占每⽉三⼗⽇之比率計算。

前⼆項訓練指導費發給期間，每⼈最⻑以⼆⼗四個⽉為限。

⼗六、依前點規定申請訓練指導費者，應於每年五⽉⼀⽇⾄三⼗⼀⽇或⼗⼀⽉⼀⽇⾄三⼗⽇之期間內，
檢附下列文件，向分署提出：

（⼀）本計畫資訊系統列印之青年清冊及⼯作崗位訓練雙週誌。

（⼆）最近⼀期青年之勞⼯保險、就業保險投保資料表或其他⾜資證明投保之文件。

（三）訓練成果考核報告表。

（四）訓練指導費領據。

雇主第⼀年辦理⼯作崗位訓練期間未滿⼆個⽉者，該年度得免附前項第三款所定訓練成果考核報告表。

第⼀項所定文件不全者，經分署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七、執⾏機關得會同相關機關派員實地查核、電話抽查或郵寄問卷等，必要時並得查對相關資料，雇
主及青年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八、青年有下列情形之⼀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不予核發穩定就業津貼；已核發者，撤銷或廢⽌
之，並以書⾯命其限期返還：



⽅案緣起

⽅案緣起 (https://youthjob.taiwanjobs.gov.tw/youthjob/Home/Plan1)

⽅案⽬標 (https://youthjob.taiwanjobs.gov.tw/youthjob/Home/Plan3)

職場體驗 (https://youthjob.taiwanjobs.gov.tw/youthjob/Home/PrmExperience)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法申請補助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為雇主或其負責⼈之配偶、直系⾎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親。

（三）規避、妨礙、拒絕本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前點規定所為之實地查核、電話抽查、郵寄問卷或
相關資料之查對等。

（四）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九、雇主有下列情形之⼀者，分署應不予核發訓練指導費；已核發者，撤銷或廢⽌之，並以書⾯命其
限期返還：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法申請補助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雇主或其負責⼈為青年之配偶、直系⾎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親。

（三）規避、妨礙、拒絕本署或分署依第⼗七點規定所為之實地查核、電話抽查、郵寄問卷或相關資料
之查對等。

（四）未依第⼗⼀點第⼀項及第⼗⼆點規定辦理，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五）向青年收取材料費、訓練費或其他不當費⽤。

（六）以同⼀計畫重複向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申請相同性質之補助或津貼。

（七）青年之勞動條件違反勞動基準法規定，經地⽅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八）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雇主有前項第⼀款、第三款、第五款⾄第八款之情形，經撤銷或廢⽌補助者，應停⽌訓練計畫，且⾃撤
銷或廢⽌之⽇起⼆年內，不得申請訓練指導費。

⼆⼗、青年向教育部所提⼆年或三年計畫期滿後，得依本⽅案規定申領青年儲蓄帳⼾款項。但有下列不
可歸責於青年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因傷病診療持有證明，且無法續⾏參與本計畫。

（⼆）非⾃願離職，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本計畫優質職缺之就業媒合服務，⾃最近⼀次離職⽇起⼆
個⽉內未能再就業。

（三）其他得依本⽅案規定申領之情事。

前項青年向教育部所提計畫期間之認定，⾃青年第⼀次媒合就業且依法參加就業保險之⽇起算。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項下⽀應。

本計畫穩定就業津貼及訓練指導費，得視本⽅案之規劃及前項經費額度調整發給或停⽌，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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